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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

李家河铁矿矿山建于 1980年，为旺苍县金溪铁矿所有。1982 年由长沙黑色

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设计，设计能力为采选矿石 10万 t/a，年产铁精矿 3.39万 t，

配套李家河尾矿库 1 座，总库容 92.50 万 m3。自投产至 2000 年 10 月，矿山及

选厂（下文称“选矿一车间”）一直处于低负荷生产。2000年 10 月，该矿山由

四川南江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收购并改制组建为股份制企业，2000年 12 月 5

日成立旺苍县宏达矿业有限公司。

2000年 11月，旺苍县宏达矿业有限公司依法取得该矿区的采矿权。为整合

旺苍县铁矿石资源，扩大李家河铁矿生产能力，2005 年 7 月，经宏达矿业有限

公司提出由旺苍县经济贸易局批复同意《850水平技改工程》立项，计划新建 850

平巷井、磁选生产线 1 条（下文称“选矿二车间”）、850 尾矿库 1 座。2006

年 6月经申请变更延续取得新的采矿许可证，证号：C5100002010122120100505，

矿区面积 0.3449km2，生产规模 21万 t/a。矿山以地下开采为主、露天开采为辅，

露天开采深度+1145~+850m，后期转入地下开采，采选矿石生产规模 21万 t/a。

公司于 2007年 5月委托成都市生态环境研究所及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编

制了《850 水平技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广元市环境保护局于 2007年 6月

21日出具了《关于 850水平技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（广环函【2007】

168号）；于 2015年 6月 10日通过广元市环境保护局竣工环保验收（广环验【2015】

25号）；2020年 8月 13日广元市生态环境局出具了《排污许可证》。

根据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《四川省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方案》

的通知（川应急函【2021】404号），三、重点任务 （一）严格准入标准 1.严

格矿山生产能力，必须达到四川省最低开采规模。重点县（含国家级重点县和省

级重点县）新审批铁、铜、铅、锌等主要矿种地下矿山设计能力不小于 30万 t/a，

地下金矿不小于 6万 t/a，露天采石场不小于 50万 t/a；达不到以上条件的现有矿

山，在 2022年底前可采取扩建、整合达到该条件；无扩建、整合条件矿山限采

至 2024年底淘汰退出。为此，2022年 3月旺苍县宏达矿业有限公司委托四川川

邑矿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《旺苍县宏达矿业有限公司李家河铁矿

30万 t/a采选改扩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，根据可研可知，本次矿山设计

在现有矿权范围内进行扩能；依托现有公辅设施，不新增占地。设计利用矿石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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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量为 199.6 万 t，矿权范围由 9 个拐点圈定，矿区面积 0.3449km2，开采深度

+1145~+850m，开采规模为 30万 t/a，矿山服务年限 7.1年（不含基建期），基

建期为 12个月，项目总投资 1000万元。该矿山采用平硐—溜井开拓，开采方式

采用地下开采。井下有轨运输，主要开拓工程均已形成，包括 1060m平硐、970m

平硐、910m盲中段、850m平硐、盲斜井、溜井等，1060m以上已基本开采结束。

1060m中段及以下巷道均为利用。矿山改扩建内容主要为 970m平硐主通风机硐

室、910m中段~850m中段人行通风天井、1060m中段~970m中段人行通风天井、

970m中段~910m中段人行通风天井。同时生产中段数由 2个增加到 4个，实现

年开采规模为 30万 t。

本项目包含 2个铁矿选厂，选矿一车间和选矿二车间。选矿一车间由原来的

“二破二选”工艺改为只进行破碎（破碎能力为 10万 t/a），将破碎好的矿石运

至选矿二车间（粗破能力为 20万 t/a）进行后续磁选作业；选矿二车间由原来的

“二破二选”改为“三破三选”，破碎处理能力不变 20t/a，更换磁选设备后选

矿产能增至 30万 t/a，年产铁精矿 9.6万 t。尾矿库依托 850尾矿库。

根据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（GB/T4754-2017）》，本项目属于国民经济分类

中的 B0810 金矿采选；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和国务院令第 682号令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等法

律法规的有关要求，该项目的建设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。根据“关于修改《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部分内容的决定”（生态环境部第 1号令）

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令第 44号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

的相关规定，本项目属于第“六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”中“9条铁矿采选（含单独尾

矿库）”类别，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。为此，旺苍县宏达矿业有限公司委托四

川省川冶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。我公司在现场

踏勘、收集工程资料、进行环境状况调查和工程分析的基础上，编制完成了《李

家河铁矿 30万 t/a采选改扩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上报当地生态环境局

审批后，作为项目开展环保设计和环境管理的依据。

在环评报告书编制过程中，旺苍县宏达矿业有限公司严格按照《环境影响评

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的要求，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

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。公示内容包括：建设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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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名称、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、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

单位的名称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。依照《环

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第十条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建设单位应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。公示时间为 10

个工作日，公示内容包括：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

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公众提

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2.1公开内容及日期

我公司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第 2 个工作日进行了首次环境影

响评价信息公开。公开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、选址、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，建

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；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

式和途径等。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中要

求的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

息公开的要求。

2.2 公开方式

2.2.1 网络

2023 年 06 月 12 日 在 旺 苍 县 人 民 政 府

（http://www.scgw.gov.cn/Detail.aspx?id=20230612103811934）上进行了首次环境

影响评价信息公开。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

号）中要求的通过网站、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

政府网站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的要求。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截

图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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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2.1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截图

2.2.2其他

公众意见表。公众意见表的具体表格形式见下表：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
填表日期 年 月 日

项目名称 李家河铁矿 30 万 t/a 采选改扩建工程

一、本页为公众意见



李家河铁矿 30 万 t/a 采选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

6

与本项目环境影

响和环境保护措

施有关的建议和

意见（注：根据

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办法》

规定，涉及征地

拆迁、财产、就

业等与项目环评

无关的意见或者

诉求不属于项目

环评公参内容）

（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内容，若本页不

够可另附页）

二、本页为公众信息

（一）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

姓 名

身份证号

有效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

经常居住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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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

（填同意或不同意）

（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）

（二）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

单位名称

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有效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

地 址

注：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，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

能公开的具体信息。

2.3 公众意见情况

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对本项目提出的相关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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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环评单位于 2023年 12月 04日完成了《李家河铁矿 30万 t/a采选改扩建工

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依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

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要求应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，公示内容包括：环境影响

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；征求意见的

公众范围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公众提出意见

的起止时间。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。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

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要求征求意见稿形成后进行公示的要求。

3.2 公示方式

3.2.1 网络

2023 年 12 月 04 日 ~2023 年 12 月 15 日 在 旺 苍 县 人 民 政 府

（http://www.scgw.gov.cn/Detail.aspx?id=20230612103811934）上进行了征求意见

稿公示。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中要求的

建设单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，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要求；

公示截图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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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1网上公示截图

3.2.2 报纸

建设单位分别于 2023年 12月 04日、12月 05日在四川经济日报上进行了

征求意见稿公示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

中要求的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，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

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；报纸公示截图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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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2 报纸第 1 次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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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3 报纸第 2 次截图

3.2.3 张贴

建设单位于 2023年 12月 04日~2023年 12月 15日在旺苍县水磨镇白玉村

公示栏上张贴了征求意见稿公示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

境部令第 4号）中要求的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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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公开，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。照片如下：

图 3.2-4张贴公示照片

3.3查阅情况

公 众 可 通 过 如 下 网 站 （ 旺 苍 县 人 民 政 府

（http://www.scgw.gov.cn/Detail.aspx?id=20230612103811934）获取公众意见表，

也可通过电话、信函、电子邮件或直接到工作单位等方式，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

位提交意见或咨询有关情况。联系方式如下：

建设单位：旺苍县宏达矿业有限公司

联 系 人：蒲勇

联系电话：0839-4887306

3.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对本项目提出的相关意见。

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没有采取深度公众参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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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对本项目提出的相关意见。

6诚信承诺



诚 信 承 诺

我公司已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

4 号）的要求，在“旺苍县宏达矿业有限公司李家河铁矿 30 万 t/a 采

选改扩建工程”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在环

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，

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，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

相关章节。

我公司承诺，本次编制的“旺苍县宏达矿业有限公司李家河铁矿

30 万 t/a 采选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相关内容”客观、

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。如存

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司承担全部

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：旺苍县宏达矿业有限公司

承诺时间：2023 年 12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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